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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香港醫香港醫香港醫學學學學會會會會

致致致致房屋事務委員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有關分拆出售有關分拆出售有關分拆出售有關分拆出售零售及停車場設施零售及停車場設施零售及停車場設施零售及停車場設施事宜事宜事宜事宜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本會曾於㆓零零㆔年十㆓月九日與香港房屋委員會產業分拆出售督導小組會

面，並於會後遞交意書紅如㆘：

㆒、 無可置疑，醫療服務不是純商品，而是社會對居民的㆒種承擔。私營醫療有

助減輕公營醫療機構的負擔，不然，每年㆔百億元龐大的公共醫療開支也不

足以應付需求。如果將自由市場機制加諸於屋邨的醫療服務㆖，勢必令醫療

費用增加，最近將商場鋪位公開招標乃㆒典型例子。診所經營困難，在居民

衆多及購買力較高的屋邨還可勉強經營；但如深水�富昌邨，邨內兩間診所

已相繼退租，屋邨居民將得不到應有的服務。香港政府㆒直盡心照顧弱勢社

群，我們建議政府將醫療服務歸納為基本社會服務，賦予和其他社區福利設

施同等的待遇，如托兒所、幼稚園或老㆟㆗心，並繼續由房屋署獨立處理，

對弱勢社群之社會服務提供有所承擔，保證各屋邨將按照政府㆒貫政策：每

六千至㆒萬㆓千名居民設有㆒間西醫診所，以及每兩間西醫診所便有㆒間牙

科診所。

㆓、 為維持良好及延續的醫患關係，屋邨內的醫療設施應盡量給予持續發展機

會，因此租約須較長久而且維持現有條款，並給予現時承租者續約優先權，

又或可以考慮讓他們優先購置現時的承租單位。

㆔、 成立屋邨醫療服務專責小組以建立直接溝通渠道，成員應包括房屋署、衛生

署、醫學會及公共屋邨執業西醫協會代表，共同商議屋邨的醫療衛生管理及

發展。屋邨㆟口稠密，容易發生傳染病及疫症，房屋署或其有關管理架構應

盡力招欖邨內執業醫生，參與管理事務，尤其是在衛生管理方面，應建立及

強化管埋層與屋邨醫生的溝通。

㆕、 為方便病㆟，醫療設施應設於電梯附近並貼近主要通道，以方便行動不便及

以輪椅代步的居民。

我們理解房委員希望分拆出售零售及停車場設施後，可以集㆗資源專注住屋

問題。但鑑於醫療設施乃基本的民生問題，本會希望房委會能在與新公司訂立協

議時，考慮㆖述建議及加入適當條款。

另外，又因醫療行業所關注的問題有別於其他行業的純商業問題，本會希望能繼

續與香港房屋委員會產業分拆出售督導小組成員會面，再詳細解釋各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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